
南政地〔2024〕105号
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协议

出让南安市城区污水处理提质

增效工程（江北水质净化厂、管网改造

三期）项目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

市自然资源局：

《南安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协议出让南安市城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（江北水质净化厂、管网改造三期）项目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请示》（南资源〔2024〕899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你局的出让方案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南安市城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（江北水质净化厂、管网改造三期）项目用地位于美林街道西美社区，用地面积25137平方米（折37.71亩），同意以协议出让的方式提供该地块给南安市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；土地出让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-排水用地；土地使用年限50年，自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签订之日起计算。

二、同意南安市城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（江北水质净化厂、管网改造三期）项目主要规划设计条件：用地性质为公用设施用地—排水用地，用地面积25137平方米（折37.71亩），容积率FAR≤1.7，建筑密度D≤50%，绿地率G≥30%，建筑高度H≤50米，其他相关规划要求按照《南安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<南安市城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（江北水质净化厂、管网改造三期）规划条件>的通知》（南资源规〔2024〕103号）执行。
三、同意南安市城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（江北水质净化厂、管网改造三期）项目地块出让地价为1408万元（折37.34万元/亩），出让地价含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费188.55万元，不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、森林植被恢复费、排污费、教育费附加和契税等政府规费，相关税费由用地单位承担缴交。南安市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自草签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支付281.6万元作为定金，剩余部分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签订之日起30日内全部缴清。
四、同意按平整后的现状土地条件（包括地表现状、场地标高现状、地质结构现状、市政配套情况现状等）于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交地。限定动工开发期限为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动工、动工之日起24个月内竣工。
五、同意由你局与南安市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土地使用有关事项严格按照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执行，协议出让具体手续由你局负责办理。
特此批复！

南安市人民政府

2024年12月10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抄送：市发改局、财政局、住建局。

市政府王连赞市长、周全副市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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